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全资孙公司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全资孙公司青岛亚通达为上市公司申请保函授信事项对外提供反担保是为

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该对外担保事项合法，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部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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